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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8 

一般性辩论 
 
 

2009 年 9 月 25 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希腊代表团对2009年 9月 25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统

格奥尔盖·伊万诺夫先生在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的发言行使答辩权而发表的书面

声明稿(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8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纳斯塔希斯·米齐阿利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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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25 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阿纳斯塔希斯·米齐阿利斯大使阁下对前南斯拉

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统格奥尔盖·伊万诺夫先生阁下的发言行使答辩

权而发表的声明稿 
 

 我谨发表以下声明，回应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统格奥尔盖·伊万诺

夫先生阁下今天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中所作的发言。我希望

将此记录在案。 

 安全理事会第 817(1993)号决议曾建议，且大会 1993 年 4 月 27 日第 47/225

号决议决定，在该国国名所引起的争论得到解决之前，为联合国内部的一切目的，

暂时称该国为“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而且，安全理事会第 845(1993)号决议促请“各当事方继续在秘书长主持下

努力迅速解决仍旧存在的问题”。 

 希腊根据第 845(1993)号决议和此后双方缔结的 1995 年临时协定，本着善意

和妥协的精神进行了双边谈判，希望在秘书长及其特使主持下协助就国名问题达

成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但是，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政府在这几年中表现出完全无视上述安全

理事会决议，而且在联合国主持进行的双边谈判期间坚持顽固和不妥协的立场，

致使谈判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两国之间的分歧也未得到友好解决。 

 甚至在联合国内，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政府，就象今天一样，也从未

使用本组织两主要机关决定为联合国内部一切目的暂时对其使用的国名，反而一

直使用安全理事会确认两国有争议的国名。 

 2008 年 11 月，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政府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这是

该国政府不顾上述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建议和 1995 年临时协定的条款，进一步阻

碍和拖延就国名分歧问题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又一企图。 

 与此同时，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政府继续违反临时协定的文字和精神，

该协定为在彻底解决国名问题之前建立两国间睦邻友好和理解的气氛奠定了基础。 

 希腊仍坚定地致力于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双边谈判，务必就国名问题迅速达

成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顾及两国合法利益及敏感因素，使这个直接影响区

域稳定的问题得以解决。只有每个国家都不试图通过使用国名宣示独享权并因此

独占马其顿更广大地区，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这项努力中不应有输家或赢家。迅速解决国名问题符合两国的利益，有利于

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安全理事会第 817(1993)号决议明确规定，“为了维持该区域

的和平与睦邻关系，必须解决”国名问题。希腊已准备好努力寻求这一解决办法。 

 


